
交通違規救濟

發布日期： 108-05-02
發布單位：交通警察大隊

● 陳述意見

1.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條規定，受處罰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
事件通知單後，於30日內得不經裁決，逕依第92條第4項之罰鍰基準規
定，向指定之處所繳納結案；不服舉發事實者，應於30日內，向處罰
機關陳述意見；其不依通知所定期限前往指定處所聽候裁決，且未依

規定期限繳納罰鍰結案或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者，處罰機關得逕行裁

決之。

2. 向應到案處所或舉發單位提出陳述者，附上違規單影本或掃描檔案，
敘明原由送由到案處所或原舉發單位辦理。

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條至68條陳述表單.doc
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條至68條陳述表單.odt
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條至68條陳述表單.pdf
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陳述表單.doc
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陳述表單.odt
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陳述表單.pdf
( 為提供使用者有文書軟體選擇的權利，以上ODT文件為ODF開放文
件格式，建議您安裝免費開源軟體(另開新視窗)或以您慣用的軟體開
啟文件。)

3. 線上陳述(另開新視窗)

 

● 行政訴訟

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7條及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2規定，受處
分人不服第八條或第三十七條第五項處罰之裁決者，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

:::

https://www.traffic.police.ntpc.gov.tw/dl-2083-28ba5c90-408a-429e-bdc8-65de34473e5f.html
https://www.traffic.police.ntpc.gov.tw/dl-8055-6d48d8bf-0612-4802-a89c-5ae8c11172ef.html
https://www.traffic.police.ntpc.gov.tw/dl-2084-bdebf72e-e7d3-4e13-8112-cfbd4260f830.html
https://www.traffic.police.ntpc.gov.tw/dl-2085-dab192e4-e0ca-49e3-b9da-e968a0bc7203.html
https://www.traffic.police.ntpc.gov.tw/dl-8056-6f4ccb38-4550-430c-b5af-9d5160b4a38d.html
https://www.traffic.police.ntpc.gov.tw/dl-2086-b21d9173-a1db-4782-9c9c-25ab76f2404b.html
http://zh-tw.libreoffice.org/download/libreoffice-still/
https://www.tad.ntpc.gov.tw/WebPage.aspx?entry=159


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，逕向受處分人住所地、居所
地、 所在地或違規行為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

 

● 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事件救濟流程

1.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條第1項規定，不服舉發事實者，應於30日
內，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。

2.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7條規定，受處分人不服第8條或第37條第5
項處罰之裁決者，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，逕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

訴訟庭提起訴訟；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，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不
變期間內為之。

3. 對於交通事件訴訟程序，參照行政訴訟法第237-2條規定，得由原告住
所地、居所地、所在地或違規行為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管轄。

4. 重新審查原裁決，行政訴訟法第237-4條規定，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收
受前條起訴狀後，應將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。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

後，應於二十日內重新審查原裁決是否合法妥當，並分別為如下之處

置：

原告提起撤銷之訴，被告認原裁決違法或不當者，應自行撤銷或變更

原裁決。但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處分。

原告提起確認之訴，被告認原裁決無效或違法者，應為確認。

原告合併提起給付之訴，被告認原告請求有理由者，應即返還。

被告重新審查後，不依原告之請求處置者，應附具答辯狀，並將重新

審查之紀錄及其他必要之關係文件，一併提出於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

訴訟庭。

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事件救濟流程圖 .docx
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事件救濟流程圖 .odt
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事件救濟流程圖 .pdf

https://www.traffic.police.ntpc.gov.tw/dl-4041-b3d776aa-de5c-434b-845a-2046cc9f8ec8.html
https://www.traffic.police.ntpc.gov.tw/dl-8059-d1a36161-7218-4aa9-8556-42f8cff0b396.html
https://www.traffic.police.ntpc.gov.tw/dl-4042-dc47607f-b4bb-4c5e-a275-9088aef3c728.html


線上申辦，輕鬆搞定～新北市交通裁決處線上申辦，輕鬆搞定～新北市交通裁決處

 

行政訴訟裁判費

裁判費(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4、第237條之5、第237條之8) 

1. 原則交通裁決事件裁判費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8規定確認訴訟費
用之數額及應由何造負擔（一般均由敗訴之一方負擔裁判費），但若

被告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4第3項規定辦理視為撤回起訴者，法院應
依職權退還已繳之裁判費。

2. 收費標準（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5）

收費標準一覽表

徵收裁判費項目 裁判費金額(單位：新臺幣)

起訴事件 300元(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)

上訴事件 750元(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)

抗告 300元(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)

聲請參加訴訟或駁回參加 300元(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)

聲請回復原狀 300元(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)

聲請停止執行或撤銷停止執行之裁定 300元(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)

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 300元(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)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NvAmmP8-kO8


聲請重新審理 300元(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)

聲請假扣押、假處分或撤銷假扣押、

假處分之裁定

300元(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)

再審之訴(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) 300元(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)

再審之訴(高等行政法院) 750元(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之

上訴審判決)

再審之訴(最高行政法院) 750元(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之

上訴審判決)

聲請再審 300元(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)

 

上訴、抗告之特別規定

1. 交通裁決事件係準用簡易訴訟程序中關於上訴之規定，亦即不服交通
裁決事件之一審判決者，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。而上

訴，非以原裁判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對於簡易易訴訟程序事

件、交通裁決事件，高等行政法院所為之判決，不得上訴於最高行政

法院。

2. 行政訴訟法第264條規定，對於裁定得為抗告。但別有不許抗告之規定
者，不在此限。


